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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6學年度考試簡章暨試務宣導說明會」 

壹、 目的： 

依據 108 課綱辦理的大學入學考試於今（115）已邁入第 5 年，本中心執行教育部補助計畫將

持續舉辦各類型相關會議，強化宣導、溝通與交流。為使各項試務作業能夠更臻完善，於北部、中

部、南部辦理說明會，以 116 學年度考試簡章暨試務宣導為主題，並和各集報高中教師針對試務作

業可能遇到的問題與提出的建議，進行試務交流，期透過進一步討論作為未來試務作業的參考。 

貳、 報名對象：全國公、私立高中職各項考試集報作業承辦人員（試務組、註冊組教師）和身心障

礙及重大傷病應考服務承辦人員（輔導、特殊教育或個案管理教師） 

參、 報名時間：115年 7月 13日（星期一）上午九時至 115年 8月 7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 

肆、 場次資訊： 

場次 會議日程 與會方式 會議地點 人數限制 

中部場 
115年 8月 20 日(星期四) 

13時 10分至 16時 00分 
實體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200人 

南部場 
115年 8月 21 日(星期五) 

13時 10分至 16時 00分 
實體 Le Phare共享空間新左營館 150人 

北部場 
115年 8月 24 日(星期一) 

13時 10分至 16時 00分 
實體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400人 

伍、 說明會議程 

時間 內容 

13:10-13:30 會議報到 

13:30-13:40 開幕式：引言 

13:40-15:10 

116 學年度考試簡章暨試務宣導 

13:40-14:00（20分）｜116簡章改變重點 

14:00-14:25（25分）｜集體報名相關事宜 

14:25-15:10（45分）｜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試務說明 

15:10-15:20 休息 

15:20-16:00 綜合座談 

16:00 賦歸 

 


